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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百大”或“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本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审议季度报告的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公司全体董事均出席会议。

１．４

本公司董事长何道峰先生、总裁及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毅蓉女士、财务中心总经理达甄玉女士

声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增减变动

（％）

资产总额

４，１４５，６３２，９５８．０５ ４，１７２，２７４，８０３．５５ －０．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９０，７２５，９４０．９４ ９７９，９３８，４８５．１０ １．１０

总股本

（

股

） １６４，５２８，６６２．００ １６４，５２８，６６２．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６．０２１６ ５．９５６０ １．１０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总收入

４２１，５５７，６４２．６２ ４０６，５２１，２４４．７０ ４２３，１８５，４４７．８４ －０．３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３２１，０２１．２８ ７，２６７，７６５．４３ １２，２４２，６７８．５２ －７．５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３４１，８５８．４４ ４２，６４６，０１７．０６ ５０，５４０，８９６．４７ －２４７．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４５１８ ０．３１７３ ０．３７６０ －２２０．１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７４４ －７．５３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６８８ ０．０５４１ ０．０７４４ －７．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１５ １．２３ １．３５ －０．２０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

０．９０ １．４８ ０．９６ －０．０６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附注

（

如适用

）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１０，９３８．６２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３，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３６８，７６３．４４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所得税影响

－８１４，７７８．７３

非经常性损益对少数股东损益影响

－８７，２１７．３６

合 计

２，４５６，８２８．７３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５，３０２

户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 东 名 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的数量

（

股

）

股份种类

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

４１，８３５，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宝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４，１３４，２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国投瑞银成长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

－

浦发

－

申银万国宝鼎一期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２６７，９２４

人民币普通股

红云红河烟草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２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高勇

１，０６０，６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沈雅军

申银万国

－

光大

－

申银万国宝鼎二期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申银万国

－

光大

－

申银万国宝鼎二期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６３６，８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申银万国

－

光大

－

申银万国宝鼎二期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６００，５５３

人民币普通股

云南航辰经营开发有限公司

５９２，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５１８，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公司向西南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３０

，

１２８

，

６６２

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过程中，西

南商厦之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同时承诺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１８３．５２

万

股，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上述“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

供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列示。 因华夏西部所持

４

，

１８３．５２

万股股份的

限售手续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前未完成，因此在上表中仍按无限售条件股份列示。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华夏西部所持昆百大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４

，

１８３．５２

万股的限售手续已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根据华夏西部所做承诺，限售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短期借款

２７３，６９０，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１９０，０００．００ ７７，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３９．５０

应交税费

－２４，５５２，３８６．２５ －１３，３１９，２３８．４１ －１１，２３３，１４７．８４ －８４．３４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变动金额

变动比例

（％）

营业费用

３７，３７７，６０６．１９ ２８，４５６，４１５．２７ ８，９２１，１９０．９２ ３１．３５

财务费用

２３，０９４，４８７．４４ １７，０９０，３６２．２２ ６，００４，１２５．２２ ３５．１３

投资收益

３５１，４１４．１７ －４，０７３，５２７．０４ ４，４２４，９４１．２１ １０８．６３

所得税

８，２９１，０４３．４３ ４，４５４，７２０．９８ ３，８３６，３２２．４５ ８６．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４，３４１，８５８．４４ ５０，５４０，８９６．４７ －１２４，８８２，７５４．９１ －２４７．０９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２，１０２，１２１．５１ ３０，５８１，２６５．７７ －５２，６８３，３８７．２８ －１７２．２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５，９０９，５４０．１８ －１０８，８６２，９１７．３９ １５４，７７２，４５７．５７ １４２．１７

主要项目变动原因：

（

１

）短期借款期末较期初增加

３９．５０％

，主要原因是本公司本期新增短期借款

３

，

２５０

万元；以本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云上四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上四季”）和昆明创

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创卓商贸”）分别向昆明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

１

，

２５０

万元，合

计借款

２

，

５００

万元；及云上四季向中信银行借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所致。

（

２

）应交税费期末较期初减少

８４．３４％

，主要原因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司

本期增值税进项留抵税金增加； 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本期缴纳上年已计提税

金；以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创卓商贸本期预交税金所致。

（

３

）营业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１．３５％

，主要原因为本期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上四季门店数量较上

年同期增加，客房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与其相配比的销售费用相应增加，以及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创卓

商贸本期为销售昆明走廊商铺而发生的宣传费用增加所致。

（

４

）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５．１５％

，主要原因为本公司借款规模较上年同期增加及银行利率上调，

导致利息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

５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８．６３％

，主要原因为本公司的联营企业江苏百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

昆明吴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期实现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本公司按持股比例计算享有的收益增

加所致。

（

６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６．１２％

，主要原因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商业有限公

司上年同期尚处于亏损弥补期，本期亏损弥补完毕，需计缴所得税；以及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昆明新西南

商贸有限公司本期利润总额较上年同期增加，相应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

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金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４７．０９％

，主要原因为上期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昆

明百大集团野鸭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收到呈贡白龙潭项目预收款项， 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较

高，本期项目预售款项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７２．２７％

，主要原因为上期本公司收到联营企业昆

明吴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现金股利分配，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流入较高，本期联营企业无

现金股利分配；此外，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云南百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期收购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

限公司所持北京百大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５％

股权，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

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４２．１７％

，主要原因为本期本公司及本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新增借款规模，从而导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３．２．１

非标意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２

公司存在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３

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签署和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２．４

其他

√

适用

□

不适用

１．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上四季和创卓商贸向昆明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的事项

２０１２

年，本公司控股子云上四季和创卓商贸由于业务量增加，需要增加短期流动资金予以补充。经协

商，昆明邦信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同意向云上四季和创卓商贸分别发放

１

，

２５０

万元借款（

２

家公司借款

合计

２

，

５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均为

６

个月，借款利率均为年利率

８％

。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并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公司同意为上述

２

家公司合计

２

，

５００

万元借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该借款担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

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２．

关于收购华夏西部所持北京百大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５％

股权的进展情况

北京百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百大”）是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夏西部”）共同投资企业，其中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云南百大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百

大”）间接持有京百大

５２．５％

的股权，华夏西部持有京百大

４７．５％

的股权。 经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同意，云百大拟收购华夏西部持有的京百大

４７．５％

的股权。本次股权收购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中磊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８６１

号审计报告确认的京百大账面净资产为作价依据。 该事项详细内容参

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１１

月

２９

日、

１２

月

２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告。

报告期内，该股权收购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

止目前，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已按协议约定支付完毕，并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３．

关于为昆百大家电公司

５０００

万元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进展情况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明百货大楼（集团）家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百大家电公司”）由于业务量增

加，需要增加短期流动资金予以补充，经协商，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企业融资服务有限公司拟通过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向昆百大家电公司提供

５０００

万元的委托贷款，贷款利率为：年利率

７．９３％

，贷款

期限为：贷款发放至昆百大家电公司指定帐户之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同意为上述

５０００

万元委托

贷款提供全额信用担保，并追加本公司持有的昆明经百实业有限公司

４９％

股权及对应权益提供担保。 该

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报告期内，该事项经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４．

关于昆明创卓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出售昆明走廊部份商铺的事项

为通过资产变现，促使小体量分散铺面固定资产盘活，实现资产轻型化，增加现金流，本公司之控股

子公司创卓商贸拟向社会公开出售其名下昆明走廊商铺

１４６

间，面积约为

４

，

７３１．１７

平方米。 创卓商贸本次

资产出售的价格，拟按市场价格为依据，但不低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定的账面价值

７

，

６３２．３０

万元。

本次资产出售已经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该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截止报告期末，上述商铺的销售工作正在进行中，尚未完成，因此本报告期未结转收入。

５．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云上四季

２０００

万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事项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云上四季因业务发展需要，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

２

，

０００

万元一

年期流动资金贷款， 本公司以所属新纪元广场停车楼

５－６

层房产为抵押物为该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

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５

日刊登于《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６．

关于与经开区投资公司合作开发项目的进展情况

２０１０

年，本公司与经开区投资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昆明经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经百公

司”），履行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相关项目开发合作。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昆明经百公司以

１８

，

９８４

万元的成交价格，

竞得位于官渡区阿拉街道办事处，面积

６０

，

２６７．９０

平方米，编号为

ＫＣＪ２０１１－１２－２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 详细内容参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７．

期后事项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３

，

０００

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８．２３％

）质押给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获取补充下属公司的流动资金。 上述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期限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至

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华夏西部共持有本公司

４

，

１８３．５２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２５．４３％

。该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

公告。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等有关方在报告期

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以下承诺事项：

承诺

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重大

资产

重组

时所

作承

诺

在公司向西南商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过程中

，

交易各方当事人的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如下

：

西 南 商

业 大 厦

股 份 有

限公司

（

发

行对象

）

１．

锁定期承诺

：

本次以资产认购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交易或转让

，

之后按中国证

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

锁定手续已办理

完毕

，

锁定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开始

。

２．

业绩补偿承诺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

，

各年期末经评估标的资产值

，

将均高于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作价值

３１，５４４．７１

万元

。

承诺期内

，

若标的资产当年期末的价值低于标的资产作价数值的

，

西南商厦应根据

《

补偿协议

》

中补偿股份的计算公式及原则的规定

，

计算出应予补偿的股份

，

应补

偿股份将由昆百大以人民币

１

元的价格回购并予以注销

。

３．

针对西南商厦历史债务

：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

西南商厦与相关银行的历史债务已经全部清偿

完毕

，

不存在潜在法律风险

。

上述历史债务与本次交易标的昆明新西南商贸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

关系

。

华夏西部及西南商厦承诺

：

如上述历史债务存在潜在风险

，

导致上市公司蒙受任何损失

，

将

全额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

４．

西南商厦子公司昆明卓利汇盛经济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原名为昆明西南商业大厦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

，

西南连锁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一直未开展经营活动

。

未来西南商厦将择机采取转让股权或清

算注销该公司的方式

，

解决持有西南连锁股权的情况

。

西南商厦承诺

：

在转让股权或清算注销西

南连锁前

，

保证西南连锁不开展任何经营活动

。

５．

西南商厦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前完成创卓商贸名下

“

昆明走廊

”

商铺对应土地使用权的过

户工作

。

在此之前

，

西南商厦将积极办理

“

昆明走廊

”

二期的建设规划方案审批工作

。

若

“

昆明走

廊

”

二期规划方案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仍未通过审批

，

西南商厦将终止二期项目的开发建设

；

同时

，

西南

商厦将

《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

昆国用

（２００４）

第

００５６３

号

）

项下面积

７９５５．４４

平方米

，

全部作为

“

昆明

走廊

”

一期用地

，

进行分割登记

，

并为创卓商贸名下

“

昆明走廊

”

各商铺办理土地过户手续

。

６．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西部及其一致行动人西南商厦承诺其和其控制的

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昆百大及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

务

，

也不会投资或新设立任何与昆百大及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

企业

。

７．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

华夏西部及西南商厦承诺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其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尽量减少与昆百大发生关联交易

；

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将与昆百大依法签订协议

，

履

行合法程序

，

并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昆百大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

关报批事宜

，

从根本上杜绝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昆百大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发生

。

８．

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

华夏西部及西南商厦承诺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保证昆百大的

独立性符合

《

重组管理办法

》

关于

“

有利于上市公司在业务

、

资产

、

财务

、

人员

、

机构等方面与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

的要求

；

作为昆

百大股东期间

，

将保证昆百大人员独立

、

资产独立完整

、

业务独立

、

财务独立

、

机构独立

。

持续履行过程中

华 夏 西

部 经 济

开 发 有

限公司

（

本

公 司 控

股股东

）

１．

锁定期承诺

：

华夏西部自昆百大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拥有权益的昆百

大股份

。

锁定手续已办理

完毕

，

锁定期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开始

。

２．

针对西南商厦历史债务

：

参见前述西南商厦针对历史债务的承诺

。

３．

为加强新西南的偿还能力

，

降低其贷款偿还风险

，

华夏西部向新西南承诺如下

：

若新西南

的自有资金不足以按照

《

分期付款本息明细表

》

的规定向东亚银行支付应偿还金额时

［

即

，

东亚银

行借款结余

（

东亚银行借款本金

（３．２

亿元

）－

一次性资本支出金额

）＋

东亚银行第一次借款到账日

前结余资金

＋

截止本期累计经营现金净流量

－

截止本期归还东亚银行本息合计﹤东亚银行

《

分期

付款本息明细表

》

本期金额

］，

新西南应不晚于到期日前

１０

个工作日向华夏西部提出请求

；

华夏西

部应在到期日前

５

个工作日内向新西南无偿补足差额部分

，

供新西南及时偿还当期银行本息

。

４．

为确保华夏西部持续具备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

，

华夏西部与昆百大就提供资金支持的承

诺事宜达成协议

：

华夏西部在处置所持华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昆明百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

时所持股权前

，

应事先取得昆百大的书面同意

；

华夏西部通过华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和昆明百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处置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８

号辰运大厦的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和昆

明民航路

９９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之前

，

应事先取得昆百大的书面同意

。

５．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

参见前述西南商厦针对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

６．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

：

参见前述西南商厦针对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

７．

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

：

参见前述西南商厦针对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

持 续 履 行 过

程中

何 道 峰

（

本公司

实 际 控

制人

）

１．

为避免潜在的同业竞争

，

何道峰先生承诺其控制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昆百大

及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不会投资或新设立任何与昆百大及

其下属公司经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２．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

，

何道峰先生承诺

，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其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尽量减少与昆百大发生关联交易

；

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

将与昆百大依法签订协议

，

履行合

法程序

，

并按照有关法律

、

法规

、

昆百大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

批事宜

，

从根本上杜绝通过关联交易损害昆百大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发生

。

持续履行过程中

昆 明 百

货 大 楼

（

集 团

）

股 份 有

限公司

关于现金分红的承诺

：

本公司承诺

，

在遵守

《

公司法

》

和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前提下

，

明确公司每

年现金分配利润不少于公司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公司按此承诺提请股东大会修改公司

章程关于利润分配方面的相关内容

，

并严格遵守公司章程

。

同时征得大股东华夏西部及一致行

动人同意

，

华夏西部及一致行动人在股东大会上对修改章程投赞成票

。

昆百大

、

华夏西部

及西南商厦严格

履行了该承诺

。

经

昆百大股东大会

同意

，

昆百大已对

公司章程进行了

修订

。

其他

承诺

华 夏 西

部 经 济

开 发 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在

《

证券时报

》

上公告了

《

昆明百货大楼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事

项的公告

》，

本公司控股股东华夏西部经济开发有限公司拟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将其拥有的土地资

源注入本公司

。

由于华夏西部在

北京拥有的土地

尚不具备开发条

件

，

目前仍无法转

让

。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其他需说明的重大事项

３．５．１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２

报告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情况

接待

时间

接待

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２０１２．１．１７

昆明 实地调研 机构 里昂证券有限公司 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

未提供资料

２０１２．３．２２

昆明 实地调研 机构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长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介绍公司基本情况

，

未提供资料

３．６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６．１

报告期末衍生品投资的持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昆明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池田修二 董事 境外工作 多田昌弘

稻叶义幸 董事 境外工作 多田昌弘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芦德宝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肖亚军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肖亚军

公司负责人芦德宝、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肖亚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肖亚军声明：保

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４７１，５２３，

５１１．６８

１，４８７，８４３，９７８．５９ －１．１０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６５０，６２５，９１６．１７ ６４１，０２１，６２１．８８ １．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３．３３ ３．２８ １．５２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３，６７５，６８７．６４ ２７０．９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７ ２８５．７１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

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９，６０４，２９４．２９ ９，６０４，２９４．２９ －４８．９９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５ －４８．９９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 ０．０３ －６２．５０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５ ０．０５ －４８．９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４９ １．４９

减少

１．５９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１．０１ １．０１

减少

１．６５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５，１１１．８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４，８５３，０６９．７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７，３７５．８４

所得税影响额

－９８４，４１９．２２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７４８，９０２．７４

合计

３，０６７，２６０．０９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３１，９３８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种类

宁波友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１３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邹友锋

１，７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增威

１，３０３，３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吴燕君

１，０２６，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费诚香

３８９，１７５

人民币普通股

刘瀛颖

３６７，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李昌淳

３４１，９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赵嘉

３２４，９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邹荣

３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叶淑炳

２８９，６５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幅度

预付款项

１８

，

２７７

，

９９０．２０ ４３

，

７１６

，

６９８．１５ －５８．１９％

在建工程

７６

，

３２６

，

８７５．５６ ５５

，

９２９

，

７７５．４４ ３６．４７％

长期待摊费用

５

，

５００

，

８４５．３５ ４

，

１９７

，

４１３．６５ ３１．０５％

应付票据

３４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６．７９％

应付职工薪酬

８

，

３５３．２７ ５７８

，

９５０．７２ －９８．５６％

利润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幅度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９６

，

５６７．０５ １

，

６７７

，

８０９．０４ －５２．５２％

营业外收入

５

，

０４１

，

４７５．２８ ３

，

４０１

，

３１７．０７ ４８．２２％

营业外支出

－３４３

，

０６１．０１ ６３４

，

８６３．５１ －１５４．０４％

所得税费用

３

，

２８６

，

４４７．８１ ４

，

５４９

，

５５３．２５ －２７．７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９

，

６０４

，

２９４．２９ １８

，

８２８

，

９２６．９４ －４８．９９％

报告期内，

１

、预付款项同比减少

５８．１９％

，主要系连云港新工厂预付土地款、厂房建设费转入无形资产及在建工

程所致；

２

、在建工程同比增加

３６．４７％

，主要系连云港新工厂在建所致；

３

、长期待摊费用同比增加

３１．０５％

，主要系公司检测中心装修以及新设子公司筹建装修所致；

４

、应付票据同比增加

１４６．７９％

，主要系本期较多开票支付采购货款所致；

５

、应付职工薪酬同比减少

９８．５６％

，主要系本期支付了上期未支付的薪酬所致；

６

、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减少

５２．５２％

，主要系本期应收账款增加额下降所致；

７

、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

４８．２２％

，主要系收到各种政府补贴所致；

８

、营业外支出同比减少

１５４．０４％

，主要系收到水利建设基金返回所致；

９

、所得税费用同比减少

２７．７６％

，主要系营业收入减少导致利润下降所致；

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减少

４８．９９％

，主要系营业收入同比减少及成本上涨所致。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１

、根据本公司与宁波市明州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和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４

日签

订的《投资协议书》，本公司拟按每亩

９

万元的价格分别受让姜山

２００

亩和

３５２

亩，共计

５５２

亩的土地使用

权， 宁波市明州工业园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协助本公司办理相关立项审批和土地出让手续。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已支付土地款

３

，

６２０

万元，厂区已动工建设且部分已完工投入使用，但该土地相关

产权手续尚未办妥，最终受让价格和面积也尚未确定。

２

、山西东睦计划建设企业信息化项目，将该项目报于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申请政府补助，根据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４

日晋发改信息发［

２００９

］

３４１

号文件《关于对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

有限公司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山西省以资本金入股方式注入煤炭可持续发展

资金

３００

万元，该款项山西东睦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９

日收到，经山西东睦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不接受该笔以资

本金入股的资金。 根据山西东睦与山西省政府投资资产管理中心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签订的《投资入股协议

书》，该笔款项如不按期办理股东变更手续，则每月按投资额的

５‰

支付资金占用费。 该款项山西东睦账

挂其他应付款反映。

３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公司董事会四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受让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

司部分股权的议案》，决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本公司受让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

南京东睦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全部

１９．１１％

的股权事项。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南京东睦第二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的决议，同意其股东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让持有南京东睦

１９．１１％

的股权，本公司

优先受让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出让的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江苏省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正在内部履行相关审批程序。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根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２

日，公司股改特别承诺“（

１

）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

社、宁波保税区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诺持有的宁波东睦非流通股股份自取得流通权之日起，在

５

年

内不上市交易”履行完毕。 鉴于当前政策仍不允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本公司股票，因此睦特

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将继续履行特别承诺“（

２

）在上述禁售期满后，若当时

政策仍不允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宁波东睦股票， 则上述两方禁售期将继续延长最多至

１０

年”，即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和宁波金广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在下列条件下才将自动变为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１

）当政策允许睦特殊金属工业株式会社增持东睦

股份股票之日起，或（

２

）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２

日起，以孰先为原则。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有关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决议的内容，详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公

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６

）。

公司正在安排

２０１１

年度的利润分配实施事宜。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芦德宝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４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７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５

日以书面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参

加会议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７

人，池田修二董事和稻叶义幸董事分别书面委托多田昌弘董事参加

会议并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各

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经逐项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１

、公司严格按照股份公司财务制度规范运作，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

本报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２

、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该报告所载

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决定受让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决议：

１

、同意以

１

，

９５０

万元受让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 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２

、公司推荐芦德宝、曹阳、多田昌弘、何灵敏为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３

、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事

项。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

１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１４

股票简称：东睦股份 编号： （临）

２０１２－０８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和比例：公司以

１

，

９５０

万元受让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西东睦华

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其中

１５％

的股权；此股权转让完成后，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仍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持有股权的比例由

６０％

增至

７５％

●

投资标的成立时间及营业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８

日，营业年限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８

日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 本公司持有其

６０％

的股权。 该公司另一股东为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其

４０％

的股权。

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拟以

１

，

９５０

万元，向本公司出让其持有的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

金有限公司其中

１５％

的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实际出席董事

７

人，池田修二董事和稻叶义幸董事分别书面委托多田昌弘董事出席会

议并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就《关于拟受让山西东睦

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１

、同意以

１

，

９５０

万元受让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山西

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仍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其

７５％

的股权；

２

、公司推荐芦德宝、曹阳、多田昌弘、何灵敏为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董事候选人；

３

、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负责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工商登记变更等相关事

宜。

决议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三）投资行为生效的审批程序

此项对外投资获得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公司须与股权出让方———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并对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股权投资金额未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无须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但

须报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董事会四届九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与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书。

１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姜山）景江路

８

号

法定代表人：芦德宝

注册资本：

１９

，

５５０

万元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制品、专用设备、工装模具及原辅材料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出

租

２

、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临猗县华晋大道

１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郑运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粉末冶金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该公司为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层持股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成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了山西华晟·戴维斯粉末冶金有限公司持

有的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４０％

的股权。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及此次投资进度安排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本公司出资

占比为

６０％

。 其经营范围为粉末冶金各类零部件；粉末冶金模具的制造及机械加工。 投资年限至

２０２４

年

６

月

８

日。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资产总额为

１７

，

７９１．３０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７

，

２２５．７６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０

，

５６５．５４

万元；该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的主营收入为

１１

，

５６８．９３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５４７．４４

万元，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主营收入为

１２

，

７７１．１７

万元，净利润为

１

，

８４１．１７

万元。

公司此次对外投资进度安排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底以前，与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计划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底以前，以

１

，

９５０

万元受让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并对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

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作相应修改。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此次对外投资受让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部分股权事项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后， 公司将与

山西东晟粉末冶金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书。

五、对外投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现金出资的

１

，

９５０

万元为本公司自有资金。

（二）对外投资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此次对外投资受让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

１５％

的股权不会对本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

影响。

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一直以来都比较稳定， 近五年的平均注册资本收益率

为

３０．０４％

，本公司受让其部分股权后，使得本公司在该公司的控股比例达到

７５％

，将会进一步扩大本公

司的投资回报。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此次对外投资没有改变山西东睦华晟粉末冶金有限公司的经营环境， 不会增加公司对该公司的投

资风险。

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该公司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控制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睦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１．４

公司负责人姓名 张静静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夏震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蔡君

公司负责人张静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夏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蔡君声明：保证

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２５４，４３３，９５７．９０ １，２５２，３４８，６９０．６２ ０．１７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元

） ５５２，８８３，６３３．８３ ５５６，１２４，９２１．７０ －０．５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２．２２９５ ２．２４２５ －０．５８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８，３２４，２６８．７１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１１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２４１，２８７．８７ －３，２４１，２８７．８７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５８ －０．５８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

－０．５８ －０．５８

不适用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２７，００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上海兴盛实业发展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１３８，１２６，１８９

人民币普通股

吴远付

１，５１４，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永亮

１，２４０，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四龙

６２３，３７１

人民币普通股

杜景葱

６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能依

５０１，３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钱柏江

５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宋占峰

４９７，４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王茜

４３４，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哨丰

３７４，０９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３

重要事项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事项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５１，３４１，３９６．１５ ７３，４８４，１３５．７０ －３０．１３％

支付工程款

。

预付款项

４０，１１４，４９８．５０ １６，４７４，１９４．５０ １４３．５０％

本期预付工程款增加

。

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新增短期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预收款项

１，６０９，０６４．００ ５，６９８，２０１．５０ －７１．７６％

本期将预收楼款结转至主营收入

。

二

、

利润表主要变动事项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７，７７６，７４７．２７ ２，６９３，７１７．６４ １８８．７０％

本期结转的销售收入增加

。

营业成本

５，０９８，３９５．８７ ９１０，６３６．１０ ４５９．８７％

去年共和城东块商铺竣工交房

，

年底按实际调

整了项目成本与毛利

。

今年结转营业成本时按

照调整后的毛利率计算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０５，５８２．６２ １５２，３６８．１９ ２３１．８２％

营业收入增加

，

营业税金及附加相应增加

。

销售费用

３８，７２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发生销售费用

。

财务费用

３，４５４，３８３．１０ －１３６，４８２．７０ －２６３１．００％

本期贷款利息资本化减少

，

费用化增加

。

资产减值损失

－４６９．１５ ８７．０８ －６３８．７５％

本期应收款项减少

，

相应冲回资产减值损失

。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

损失以

“－”

号

填列

）

０．００ －８，１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

投资收益

（

损失以

“－”

号填列

）

０．００ ９５，９６５．４６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投资收益

。

营业外收入

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营业外收入

。

营业外支出

０．００ ３００，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营业外支出

。

所得税费用

１１７．２９ ２０５，００５．１９ －９９．９４％

本期所得税费用减少

。

三

、

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事项

报表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销售商品

、

提供劳

务收到的现金

３，６４６，８５７．３７ １，９０４，３００．５０ ９１．５１％

本期楼款销售收入增加

。

收到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７５６，５９１．３５ ３９３，４５０，３２７．２６ －９９．５５％

上年同期收到合作方杉杉控股有限公司承担的

江阴澄地

２０１０－Ｃ－８９

号地块

４５％

的土地出让金

，

共

３．０４４２５

亿元

。

购买商品

、

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

２９，６８６，６４６．２２ ５１６，３７０，０８９．２３ －９４．２５％

上年同期支付江阴澄地

２０１０－Ｃ－８９

号土地出让

金

。

支付给职工以及

为职工支付的现

金

２，０２９，５６７．９２ １，０８３，２２２．６２ ８７．３６％

本期支付的职工薪酬增加

。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１，３３９，２１９．３０ ３，４３０，２８１．８０ －６０．９６％

上年同期支付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税金

２９０

万元

。

支付其他与经营

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７２，２８３．９９ ６７，６１６，０９７．３４ －９９．０１％

上年同期支付了土地履约保证金

。

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

－ ３５７，３４５．４６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购建固定资产

、

无

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

金

４５，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本期购入固定资产

４５，０００

元

。

投资支付的现金

－ ６１，２８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投资支付的现金

。

吸收投资收到的

现金

－ ９，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本期无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取得借款收到的

现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１００．００％

本期新增借款

２，０００

万元

。

分配股利

、

利润或

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３，７７３，４７０．８４ １，６３５，９６８．８９ １３０．６６％

贷款增加

，

相应承担的贷款利息也增加

。

３．２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３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３．５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中有关现金分红政策的规定制订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现金分红方

案。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披露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静静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上海新梅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８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以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

６

人，实际参会董事

６

人，其中张静静、张健、王承宇、罗炜岚出席了现场会议，

张余庆、吴桢舫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静静女士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决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及改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向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立信”）支付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审计费用

６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

已连续

９

年聘任立信为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在公司往年的财务审计报告中，立信对公司进行了客观、公

正的审计工作，提交了真实可靠的公司年度审计报告。

考虑到公司

２０１２

年审计工作的实际需要及寻求与不同审计机构合作的机会，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决议，拟改聘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鹏城）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构。 鹏城成立于

１９９２

年，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现有从业人员

５００

余人，是一家具有证券、期货审计资格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借款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关于委托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９

）。

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张健先生、王承宇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

６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董事会拟召集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召开地点：上海市天目中路

５８５

号新梅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６．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７．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８．

关于支付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及改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９．

关于向控股股东申请委托借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星期三）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或股东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参加会议方法

１．

登记方法：

凡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请持如下资料办理会议登记：

个人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双方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

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法人股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时，须持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身份

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帐户卡；委托代理人办理时，须持有本人身份证、法人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卡、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

：

００

至

４

：

３０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

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

３．

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１６５

弄

２９

号

４

楼上海维一软件有限公司，登记地点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３８３３１７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００５３６７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００５３７０

联系人：付晶晶

２．

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３２

股票简称：上海新梅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９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委托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新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新梅”）向本公司的

控股股东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盛集团”）通过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借款

５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

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将补充项目流动资金，保证项目建设进度，相应缓解资金

压力，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

过去

２４

个月发生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过去

２４

个月内，江阴新梅与兴盛集团不存在关联交易事

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江阴新梅豪布斯卡项目建设及补充流动资金需要，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新梅拟向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兴盛集团借款

５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兴盛集团将通过南京银行以委托贷款方式向江阴新梅提供上述

借款。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述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审议上述交

易时，关联董事张静静女士、张健先生、王承宇先生回避表决，其余

３

名非关联董事均投票同意，公司独

立董事张余庆先生、吴桢舫先生已事先书面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

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介绍

１

、兴盛集团

法定代表人：张兴标

企业名称：上海兴盛实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２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报春路

３６３

号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 咨询服务，建筑装潢，金属制品。

截至公告发布日，兴盛集团持有本公司

５５．７０％

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２

、江阴新梅

法定代表人：江晓凌

企业名称：江阴新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公司

住所：江阴市名贤路

１８８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室内外装饰装潢及设计（凭有效资质经营）；金属材料、建材、五金交

电、机械设备的销售；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的领域除外）。

江阴新梅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新梅向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兴盛集团借款

５２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兴

盛集团将与南京银行上海分行、江阴新梅签署相应的《委托借款合同》，通过南京银行上海分行以委托

贷款方式向江阴新梅提供上述借款，借款期限为委托借款合同生效之日起两年，借款利率不高于市场

利率（市场利率为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３０％

）。 利息按季结算并支付，合同期满归还本金。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受宏观调控影响，房地产企业银行融资难度不断加大，融资成本不断提高，江阴新梅豪布斯卡项目

目前尚未预售，本公司已为项目开发提供了大量资金，现金流紧张。 本次关联交易将用于补充江阴新梅

流动资金，有利于保证公司项目建设进度，相应缓解资金压力，符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的需要。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余庆先生、吴桢舫先生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

础上，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１

、相关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２

、相关关联交易的开展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增长，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３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于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严格按照《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新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

上 海 新 梅 置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东 睦 新 材 料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昆 明 百 货 大 楼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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